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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醫人員確認無名屍體(或失蹤者)身分方法很多，例如：指紋、

DNA、牙齒、病理、人類學、影像醫學、特徵、醫療器材等，本月 25

日記者茶敘中本所報告 2件以非常規 DNA鑑定方式，確認無名屍身分。

案例一：基隆市警察局清查無名屍與尋親家屬關係時，發現民國 94年臺

北市馬場町無名女屍很可能為失蹤 16年廖姓婦人，但是該廖姓婦人無直

系或旁系家屬可供比對。因此，本所建議警察局採集生前就醫檢體(組織

蠟塊)，6 個月後警察局送來該女蠟塊切片，最終從蠟塊切片中萃取出

DNA確認其身分。案例二：日本長崎縣五島市發現一具無名屍，日本警

方檢視後發現該無名屍身上有醫療器材(髓內骨釘)，經查該批醫療器材

銷往南韓、台灣、中國及印度等國家。因此，日本警方循線將該無名屍

DNA型別送我國比對，經本所比對後發現該無名屍就是 110年於澎湖落

海失蹤的章姓男子，終於讓流浪異國無名屍順利返鄉。 

許多民眾發現家人失蹤都會著急尋找，甚至利用各種管道尋求協

助。然而，大多數失蹤人的家屬並不知道其失蹤人是生抑或死亡；若是

死亡，則有可能成為無名屍，其 DNA 檔案留存法務部法醫研究所；若

是活著，則有可能成為遊民，此類人口大多因失智、精神障礙、語言障

礙等原因，無法表達其正確身分訊息，被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收容於安置

機構。近年來，本所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、各縣市警察局積極合

作，加強橫向聯繫效能，請警察局詢問失蹤者家屬意願，若家屬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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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採集家屬檢體送法醫所比對。此外，也請警察局提供轄內在安置機構

身分不明者檢體，也送至法醫所比對。雙管齊下，增加尋親家屬及安置

機構身分不明者資料，二者相互比對，如此就更有機會找到對應的家屬

或失蹤者。目前，法醫所存有全國無名屍 DNA 資料及部分安置機構身

分不明者 DNA資料，若能持續建構安置機構身分不明者 DNA資料，爾

後，尋親家屬檢體送至法醫所比對時，除了有機會比對到無名屍(死者)

外，更有機會比對到安置機構身分不明者(活人)，期待能帶給家屬一絲

希望，減少社會資源有形與無形之浪費，也讓社會大眾能感受到政府單

位對於失蹤人口協尋工作之積極態度，讓法醫鑑識工作更有溫度。 


